
襄阳公司注销

产品名称 襄阳公司注销

公司名称 襄阳护航会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长虹北路十号

联系电话 0710-3768577 13098461280

产品详情

一、普通注销流程。

一般的取消流程适用于各类企业。清算完成后，企业需要分别取消税务登记、企业登记、社会保险登记
、涉及海关报关等相关业务的公司，还需要办理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

1.申请注销税务登记。

纳税人向税务部门申请注销时，税务部门应当进行预检，检查纳税人是否有未完成的事项。

（1）未办理涉税事项的纳税人，主动向税务部门办理纳税申报单的，税务部门可以根据纳税人提供的营
业执照立即出具纳税申报单。

（2）符合即时处理条件的纳税人，税务部门应当立即出具纳税文件；信息不完整的，税务部门可以立即
出具纳税文件。纳税人应当在承诺的期限内填写信息，并完成有关事项。具体的空缺条件是：

①纳税人已办理涉税事宜但未收到发票、无欠税(滞纳金)、无罚款的，主动向税务部门办理清税；

②纳税人未进行税务检查，无欠税（滞纳金）和罚款，已缴纳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务控制设备，并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

●纳税信用水平为A级和B级纳税人；

●控股母公司纳税信用水平为A级M级纳税人；

●省级人民政府引进人才或者经省级以上行业协会等机构认定的行业领导人才创办的企业；

●未纳入纳税信用评级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

●未达到增值税起征点的纳税人。



（3）如果不符合承诺制度的即时处理条件（或纳税人虽然符合承诺制度的即时处理条件，但不愿意承诺
），税务部门应向纳税人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通知未结算事项），纳税人在申请税务注销前，应
先办理未结算事项。

（4）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企业，经理持人民法院终止破产程序裁定书申请注销税款的，税务机关
应当立即出具清税文件。

（5）纳税人在办理税务注销前，无需向税务机关申请终止委托扣款协议。税务机关完成税务注销后，委
托扣款协议将自动终止。

2.申请注销企业登记。清算组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注销登记申请、股东会决议、清算报告、清算证明等
有关材料。登记机关和税务机关共享企业清税信息的，企业不需要提交纸质清税证明；领取纸质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的，应当退还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国有独资企业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的决定，其中国务院确定的重要国有独资企业也应当提交同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有分
支机构的企业申请注销登记的，还应当提交分支机构的注销登记证明。

3.申请注销社会保险登记。企业应当自企业注销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原社会保险登记机关提交注销社
会保险登记申请等相关注销文件，办理注销社会保险登记手续。社会保险费在注销社会保险登记前，应
当缴纳。

4.申请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涉及海关报关相关业务的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的单窗口(http://www.si
nglewindow.cn)、互联网+海关(http:///online.customs.gov.cn)等方式向海关提交报关单位注销申请，也可以
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和海关联网的注销一网服务平台提交注销申请。已在海关备案的纳税人，应当向市场
监管部门申请注销企业登记。

二、简单注销流程。

1.适用对象。

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清偿债权债务的市场实体（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除外）。市场实体在申请简单注销登
记时，不得存在未清偿费、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法定赔偿、应纳税（滞纳金、罚款）等债权债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涉及国家规定实施特殊准入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质押或者动产抵押；有
正在立案调查或者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行政处罚的；企业所属非法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
简易注销程序终止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在注销登记前经批准的；其他简易注销登记的情
形不适用。

企业列入异常经营清单、股权（投资权益）冻结、质押或动产抵押、企业非法分支机构未注销登记不适
用简单注销登记程序，不需要取消简单注销宣传，异常状态消失后可按程序再次申请简单注销登记。承
诺书不规范的，市场监督部门应当在市场主体纠正后接受简单的注销申请，无需重新宣传。

符合市场监管部门简单取消条件，未办理税务相关事项，办理税务相关事项但未收到发票（包括发票）
，无欠税（滞纳金）和罚款，无其他税务相关事项纳税人，免税部门税务证明，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
申请简单取消。

2.处理流程。

（1）符合适用条件的企业登录取消一网服务平台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宣传系统简易取消公告栏目，主动
向社会公布拟申请简易取消登记和全体投资者承诺的信息。宣传期为20天。



（2）在宣传期间，相关利益相关者和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宣传系统简单取消公告栏异议
信息功能提出异议，并简要陈述原因。在宣传期后，宣传系统将不再接受异议。

（3）税务部门通过信息共享获取市场监管机构推送的简单注销登记信息后，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
，查询税务信息系统核实相关税务相关情况，税务机关不异议：一是未办理税务相关事项的纳税人；二
是办理税务相关事项但未收到发票（含发票）、无欠税（滞纳金）、罚款、无其他税务相关事项的纳税
人；三是查询已完成付款发票、应纳税款等纳税人。

（4）宣传期届满后，宣传期内无异议的，企业应当自宣传期届满之日起20日内向登记机关办理简易注销
登记。期满未办理的，登记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期限，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天。宣传后，企业不
得从事与注销无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三、个体工商户简单注销。

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一体化改革实施后设立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无需提交承诺商户提交简单注销
登记申请后，市场监督部门应在1个工作日内通过省统一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政府信息平台、部门间
数据接口（统称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向同级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反馈是否同意简单注销。对税务等部门
无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应当及时办理简单的注销登记。具体请参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简单注销登记方便中小微企业市场退出的通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45号）。

襄阳护航会计，拥有9年财税服务经验

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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